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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医科大学教务处关于在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生 

实习教学中推进形成性评价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、教学单位：  

根据学校教学安排、《广州医科大学医学类专业临床实习教学工

作要求》、《广州医科大学教务处关于推进课程形成性评价工作的通

知》的相关要求，为更加全面地评价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学习活动与

学习效果，加强对实习教学过程的建构、考核和管理，学校将在临床

医学专业本科学生实习教学中进一步推进形成性评价工作。有关通知

如下：  

  一、重点推进科目 

本轮重点推进形成性评价工作的为临床医学专业实习安排中的

主干科目（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儿科），并鼓励其他科目或其他专

业的主干科目积极开展。鼓励各实习科目根据学科特点开展适合的形

成性评价方式。 

二、评价的内容与方法： 

（一）临床病例综合评价 

在实习早、中期，在接触新进院病人时由带教老师对学生进行评

价，通过病史询问、体格检查等方式，着重评价学生病史采集能力、

综合分析能力、临床思维能力、处理病人的能力，并即时向学生反馈。 

（二）临床技能操作 



由各医院各科教研室实习带教老师对所带教的实习生进行评价，

评价时间为该学生实习中、后期进行，在内、外、妇产、儿科规定应

掌握的实习基本技能操作大纲有关项目选择一项进行评价。 

（三）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 

各科室应坚持每两周至少一次由中级职称以上教师带实习生进

行专门的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，每次教学查房、病例讨论后，由查房

教师/主持医师对参与实习生的表现进行现场反馈（时间 5-10 分钟）。 

（四）综合鉴定 

在实习结束前的一周内，由实习科室指定专人负责对实习生在本

科室实习期间的综合表现进行全面鉴定、评分，以优、良、中、及格、

不及格进行评定（详见各科目实习鉴定表）。 

三、评价方式  

形成性评价过程中评价主体多元。  

1.自我评价：引导学生学会回顾自己的学习表现，对过去使用的

学习程序进行解释，描述自身发展中的突破，运用已有的标准评价自

己的成绩，识别自己的优缺点，以明确自己发展和成长。  

2.互相评价：以学习小组为单位，依据评价标准，同学之间互相

对学习过程及效果做出评价，写出评语，重点在优点以及改进建议。

被评的学生则需根据评语确定自己的改进方案。通过互评，增进互相

了解，鼓励相互合作。  

3.教师评价：教师要与学生一起讨论学习的目的，定期评价学生

的进步，仔细检查他们自定的改进目标，给学生提出反馈意见，教师

的评价应具体，有针对性，应包括优点和缺点，还可适当运用日常记



录的方式或采用学生行为评价表等。学生的自评和互评，都必须与老

师的评价结合起来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 

（一）MINI-CEX 和 DOPS 评价的执行要求 

1. 学校教务处确定 MINI-CEX 和 DOPS 评价考试月，由临床学院

将考试的时间及各科目考核的技能和疾病范围公布给教研室和学生。 

2. 主干科目实习带教老师（为主治医师或高年资住院医师资质

的老师）均应针对所有正在科室轮转实习的学生采用 Mini-CEX 评分

表（用于新收病人的评价）、DOPS 评分表（用于临床技能操作的评

价）开展形成性评价，并分别记录《临床教学形成性评价登记本》。 

3. MINI-CEX 和 DOPS 评价的推荐实施时间为总时间 30分钟（包

括观察 20分钟和反馈 10 分钟），不同的病例和操作可适当延长或缩

短时间。 

4. 评价完成后应汇总资料各临床学院应提交教务处备案。 

（二）其他形式的形成性评价要求 

《广州医科大学医学类专业临床实习教学工作要求》文件中所要

求的各项工作教学查房、教学病例讨论、出科鉴定考核等各项工作与

形成性评价的开展无冲突，仍需严格执行。 

（三）注意事项 

1. 形成性评价重在反馈和改进提高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，应不

断收集学生学习情况信息，并对学生反馈，在深入分析原因的基础上

调整教师于学生的教与学。 

2. 形成性评价不能代替终结性评价，教师面向反馈应讲究方法，

并应就事论事，不应采用发散反馈的方式。 

请各学院认真组织课程开展此项工作。 



 

附件：1.  2016 年广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临床教学 MINI-CEX、 

DOPS 评价工作实施方案 

          2. 广州医科大学 MINI-CEX 评分表 

          3. 广州医科大学技能操作 DOPS 观察表 

          4. 广州医科大学 mini-CEX 测评汇总一览表 

          5. 广州医科大学 DOPS 测评汇总一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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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广州医科大学 2016 年临床医学专业临床教学 

MINI-CEX、DOPS 评价工作实施方案 
 

根据学校《广州医科大学医学类专业临床实习教学工作要求》、

《广州医科大学教务处关于推进课程形成性评价工作的通知》的相关

要求，更加全面地评价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学习活动与学习效果，加

强对实习教学过程的建构、考核和管理，现将 2016 年临床医学专业

临床教学 MINI-CEX、DOPS 评价工作实施方案如下： 

一、工作部署 

第一阶段（2016 年 6 月中旬）组织教师骨干参加相关培训（已

完成） 

第二阶段（2016 年 6 月底至 7 月）各临床学院组织本学院及下

属实习教学基地的骨干教师进行 MINI-CEX、DOPS 评价相关培训（可

通过参加学校组织的临床教学师资培训或各学院自行组织培训） 

第三阶段（2016 年 8 月）各临床医学专业临床教学基地完成本

基地实习学生的 MINI-CEX、DOPS 考核 

第四阶段（2016 年 8 月底）教务处及临床学院组织教学督导专

家进行实习教学巡点（包括 MINI-CEX、DOPS 考核的抽查） 

第五阶段（2016 年 9 月）针对抽查结果，对目前在各基地的实

习学生再次进行 MINI-CEX、DOPS 考核 

二、工作要求 

1. 提交 MINI-CEX、DOPS 评价工作时间表 

各临床学院应在 7 月 6 日前将 2016 年临床医学专业临床教学

MINI-CEX、DOPS 评价工作的具体时间安排交教务处备案。 

2. 提交 MINI-CEX、DOPS 评价工作汇总资料及总结报告 



各临床学院应在 8 月 26 日前将 2016 年临床医学专业临床教学

MINI-CEX、DOPS 评价工作的交汇总资料及总结报告教务处备案。 

3. 整改和提高 

根据实习教学巡点的抽查结果，进行整改提高，并在 9 月完成第

二次 MINI-CEX、DOPS 考核工作，9 月 30 日前提交汇总资料。 

4.  9 月 30 日前，正在各主干科室轮转实习的每一位学生均应完

成四次形成性评价，包括 2次新收病人的评价（采用 Mini-CEX 评分

表）和 2次临床技能操作的评价（采用 DOPS 评分表）。 


